
3.14 烟叶税申报

3.14.1—094 烟叶税申报

【事项名称】

烟叶税申报

【申请条件】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》的规定收购烟

叶的单位填报《烟叶税纳税申报表》，向烟叶收购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烟

叶税。

【设定依据】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法》第九条

【办理材料】

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

1 《烟叶税纳税申报表》 2份

【办理地点】

可通过办税服务厅（场所）、电子税务局办理，具体地点和网址可从省（自

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）税务局网站“纳税服务”栏目查询。

【办理机构】

主管税务机关

【收费标准】

不收费

【办理时间】

即时办结

【联系电话】



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，可从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）

税务局网站“纳税服务”栏目查询。

【办理流程】

【纳税人注意事项】

1.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。

2.文书表单可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）税务局网站“下载中心”

栏目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。

3.税务机关提供“最多跑一次”服务。纳税人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

件的前提下，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关跑一次。

4.纳税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，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

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5.烟叶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收购烟叶的当日。

6.烟叶税按月计征，纳税人应当于纳税义务发生月终了之日起 15 日内申报

并缴纳税款。

7.烟叶税的计税依据为纳税人收购烟叶实际支付的价款总额，包括纳税人支

付给烟叶生产销售单位和个人的烟叶收购价款和价外补贴。其中，价外补贴统一

按烟叶收购价款的 10%计算。

8.纳税人在纳税期内没有应纳税款的，也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申报纳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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